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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函【2024】019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会同

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所提及的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问询函》所涉及问题回复如下：

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

与《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23年报” ）一致。

一、关于营业收入

问题一

年报显示，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2亿元，同比增长30.94%，其中，公司海外营业收入5.57亿元，同比增长37.36%，占比提升至

51%。 公司新增客户超3000家。 公司期末账面的应收出口退税为635.87万元，较期初减少53.46%。

请公司说明：（1）公司主要产品和客户变化情况，不同类型产品2023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在新药研发客户和CRO客户的项目

需求增速出现放缓的情况下，公司收入大幅增长的合理性；（2）以表格形式列示公司2023年度存量客户和新增客户的销售产品类型和

收入实现情况，新增客户的性质及主要客户情况，公司当年实现大量客户开拓的合理性；（3）公司海外销售的业务模式及物流和资金流

情况，海外销售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公司是否一致，公司外销收入与出口退税金额的匹配情况。

回复：

（一）公司主要产品和客户变化情况，不同类型产品2023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在新药研发客户和CRO客户的项目需求增速出

现放缓的情况下，公司收入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1、公司主要产品变化情况，以及不同类型产品2023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产品类型 2022年营业收入 2023年营业收入 增长率

分子砌块杂环化合物 37,928.24 47,187.90 24.41%

分子砌块苯环化合物 21,907.04 29,584.94 35.05%

分子砌块脂肪族类化合物 13,683.09 17,769.50 29.86%

科学试剂催化剂和配体 7,698.49 10,564.30 37.23%

科学试剂生命科学 2,163.13 4,075.80 88.42%

总计 83,380.00 109,182.44 30.95%

2023年度，公司分子砌块产品同比增长28.60%，主要系在药物分子砌块市场份额的持续扩大，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2023年度，公司科学试剂产品同比增长48.46%，主要系公司加大科学试剂产品线的开发，产品种类数量不断增加，进一步促进了公

司科学试剂产品销售的增长。

2、2023年公司主要客户变化情况如下：

（1）2022年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8,621.10 10.34%

2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510.90 3.01%

3 Aragen�Life�Sciences 2,075.48 2.49%

4 Sigma-Aldrich 2,042.59 2.45%

5 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642.99 1.97%

总计 16,893.05 20.26%

（2）2023年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8,785.60 8.05%

2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070.52 3.73%

3 Aragen�Life�Sciences 2,945.85 2.70%

4 Sigma-Aldrich 2,098.50 1.92%

5 某客户 2,085.38 1.91%

总计 19,985.85 18.31%

2023年度，公司前五大客户情况同比上年基本稳定，主要客户为药明康德、康龙化成、Aragen� Life� Sciences等知名CRO机构，业务

稳定，不存在显著变化。

前五大客户销售额绝对值上升，同时，因整体销售规模扩大导致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比略有下降。

3、在新药研发客户和CRO客户的项目需求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公司收入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1）公司2023年常备现货种类约为11.2万种，同比上年增加约17.40%，产品现货种类数量上升，为客户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2）公司2023年海外销售收入同比上升37.36%，提供服务的客户超过5000家，同比上年增加约53.38%，海外销售渠道优势突显；

（3）公司上市后，品牌知名度得到提升，客户数量增加，2023年报告期内，公司客户数量为11590家，同比增加36.27%；

（4）对比同行业：

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3年收入增长率

药石科技 8.18%

皓元医药 38.44%

阿拉丁 6.55%

公司 30.94%

2023年度，阿拉丁、药石科技境内外收入结构、产品结构与公司不同，导致收入增长率与公司有差异；

公司提供的产品主要应用于新药研发的最前端，受新药研发客户和CRO客户的项目需求增速放缓的影响较小。

（二）以表格形式列示公司 2023�年度存量客户和新增客户的销售产品类型和收入实现情况，新增客户的性质及主要客户情况，公

司当年实现大量客户开拓的合理性。

1、公司 2023�年度存量客户和新增客户的销售产品类型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存量/新增 产品类型 人民币收入金额 占比

存量客户

分子砌块苯环化合物 24,769.33 25.54%

分子砌块杂环化合物 43,497.18 44.84%

分子砌块脂肪族类化合物 15,975.54 16.47%

科学试剂催化剂和配体 9,690.70 9.99%

科学试剂生命科学 3,064.27 3.16%

存量客户小计 96,997.02 100.00%

新增客户

分子砌块苯环化合物 4,815.61 39.52%

分子砌块杂环化合物 3,690.71 30.29%

分子砌块脂肪族类化合物 1,793.96 14.72%

科学试剂催化剂和配体 873.60 7.17%

科学试剂生命科学 1,011.53 8.30%

新增客户小计 12,185.42 100.00%

总计 109,182.44

2、公司2023年度新增客户实现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存量/新增客户 客户类型 人民币收入金额 占总收入比

新增客户

经销商 1,522.57 1.39%

新药研发机构 9,980.30 9.14%

综合服务商 682.55 0.63%

总计 12,185.42 11.16%

2023年度，公司新增客户销售收入12,185.42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比例为11.16%，其中新增的经销商客户营业额1,522.57万元，占

当年营业收入比例为1.39%；新增的新药研发机构客户营业额9,980.30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比例为9.14%；新增的综合服务商客户营业

额682.55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比例为0.63%。

3、新增客户中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客户名称 销售收入 性质 主要情况

某客户 2,085.38 终端企业 主要从事新材料研发、销售

上海朗华医药服务有限公司 186.93 终端企业 CRO机构

Penta�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172.77 终端企业 主要从事香料研发、销售

杭州禹泓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39.15 终端企业 新药研发机构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7.40 终端企业 上市药企

总计 2,721.63

4、公司当年实现大量客户开拓的合理性：

（1）公司上市后，品牌知名度得到提升，主动合作的客户增加；

（2）通过参加展会，与客户进行交流，主动拓展客户；

（3）增加销售人员，进行线下推广，主动拓展客户。

（三）公司海外销售的业务模式及物流和资金流情况，海外销售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公司是否一致，公司外销收入与出口退税金额的

匹配情况。

1、公司海外销售分为两类：境内主体直接出口和境外子公司对外销售。境内主体直接出口：指客户下单给境内主体，由境内主体完成

订单审核、物流发货、报关出口、收取货款等；

境外子公司对外销售：指客户下单给境外子公司，由境外子公司完成订单审核、物流发货、报关出口（如需）、收取货款等。

不管是由境内主体直接出口，还是由境外子公司对外销售，公司采取以直销为主的销售模式。

2、物流和资金流的情况：

（1）公司物流情况：

公司产品海外销售均采用快递、第三方配送进行交付，公司海外销售业务分为：境内主体直接出口和境外子公司对外销售。

公司根据海外销售的不同类型，采取的物流方式有所不同：

i.境内主体直接出口：销售根据已经审批的销售订单下达指令至物流部，经物流部门主管审批后，安排发货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经海

关报关出口，运送至客户指定地址；

ii.境内主体直接销售出口给海外子公司：公司根据自身对市场的研判，事先将部分存货运送至各境外子公司；该部分存货由计划部

根据销售计划不定期发起销售订单，经物流部门主管审批后，安排发货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经海关报关出口，运送至各境外子公司；

iii.境外子公司对外销售：销售根据已经审批的销售订单下达指令至物流部，经物流部门主管审批后，安排发货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

经海关报关出口（如需），运送至客户指定地址；

（2）公司资金流情况：

公司根据海外销售的不同类型，收取资金的情况有所不同：

i.境内主体直接出口：公司通过第三方物流公司经海关报关出口运送至客户指定地址，客户按照合同、账期约定付外汇至境内主体银

行账户，公司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定平台进行外汇申报，完成外汇的收款；

ii.境外子公司对外销售：公司通过第三方物流公司经海关报关出口运送至客户指定地址，客户按照合同、账期约定付款至境外子公

司银行账户；按照和境内主体的销售合同约定付款至境内主体银行账户。

3、海外销售与同行业公司变动趋势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度 增长率

药石科技 29,259.30 32,806.21 12.12%

皓元医药 45,957.48 69,147.89 50.46%

公司 40,554.62 55,704.89 37.36%

注：阿拉丁境内外收入结构与公司存在较大差异，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未列示在上述表格。

如上表所示，公司与药石科技、皓元医药数据对比，均呈现上升趋势，变动趋势与同行业一致。变动幅度有所差异系业务模式、产品结

构差异所致。

4、外销收入与出口退税金额的匹配情况：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境外销售额(a) 55,704.89

2 境外子公司收入(b) 42,770.38

3 境内主体发往境外子公司金额(c) 35,039.72

4 境内主体直接出口销售收入(d=a-b+c) 47,974.22

5 申报出口退税销售额(e) 47,977.98

6 前期报关本期确认收入(f) 123.37

7 当期报关当期未确认收入金额(g) 127.13

8 考虑时间性差异后出口销售收入(h=e+f-g) 47,974.22

9 差异(i=d-h) -

10 差异率(j=e/d) -

2022年度及2023年度应收出口退税的情况：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类别 2022年度 2023年度

境内主体直接出口销售收入 31,947.09 47,974.22

本期应收出口退税 3,652.79 5,452.19

本期应收出口退税占收入的比重 11.43% 11.36%

2022年出口退税申报便利化改革之后，一类、二类出口企业正常出口退税的平均办理时间不断缩减，使得对应2023年度出口退税金

额较大，期末应收的出口退税较期初减少。

综上，公司外销收入与出口退税金额相匹配。

问题二

年报显示，公司2023年度实现经销收入9373.62万元，同比增长430.84%，毛利率为28.89%，较上期同比增加10.49个百分点。

请公司说明：（1）经销业务涉及的主要产品类型，2023年度经销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2）公司主要经销商客户基本情况

及终端销售去向；（3）公司经销毛利率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回复：

（一）经销业务涉及的主要产品类型，2023年度经销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经销业务涉及的产品类型和直销业务一致，经销业务的主要产品类型和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产品类型 2022年销售收入 2023年销售收入 增长率

分子砌块苯环化合物 599.48 2,638.68 340.17%

分子砌块杂环化合物 573.81 2,995.49 422.04%

分子砌块脂肪族类化合物 332.32 1,664.47 400.86%

科学试剂催化剂和配体 212.60 1,063.82 400.39%

科学试剂生命科学 47.62 1,011.16 2023.39%

总计 1,765.81 9,373.62 430.84%

如上表所示，各产品种类的经销收入均大幅提升，主要系公司上市后，品牌知名度得到大幅提升，较多存量客户希望和公司保持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于2023年与部分客户开展了经销模式的业务，故报告期内经销收入大幅增长。

（二）公司主要经销商客户基本情况及终端销售去向

（1）2022年及2023年前五大经销商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2022年度前五大经销商 收入金额

上海网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502.27

上海腾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46.05

上海百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6.71

辽宁库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75.72

前衍化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158.46

总计 1,429.20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2023年度前五大经销商 收入金额

江苏艾康生物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1,449.28

上海网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626.44

上海腾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95.49

辽宁库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93.50

北京伊诺凯科技有限公司 234.44

总计 2,899.15

（2）2023年前五大经销商基本情况如下：

2023年度前五大经销商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江苏艾康生物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2014-05-04 1000万元人民币

上海网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008-09-17 1410.9314万元人民币

上海腾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4-07-16 500万元人民币

辽宁库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20-01-21 500万元人民币

北京伊诺凯科技有限公司 2010-06-24 1632.4万元人民币

报告期内，新增的经销业务为买断式的经销业务，公司根据约定将产品运抵并交付客户，结合物流签收记录，确认商品收入的实现，

终端销售去向为CRO、高校科研院所及新药研发企业。

（三）公司经销毛利率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报告期内，新增经销客户较多为此前存量客户，故毛利率有所增长。 存量经销商和新增经销商2022年度及2023年度毛利率对比如

下：

类型 2022年度 2023年度

存量经销商 18.40% 25.40%

新增经销商 - 29.75%

总计 18.40% 28.89%

存量经销商毛利率2023年较2022年有一定提升，主要系2023年百克级以下的产品销售额增速较快，销售占比提升。

二、关于存货

问题三

年报显示，(1)2022�年末及 2023�年末， 公司存货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5.22�亿元和 6.99�亿元， 占同期末公司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

22.12%和 28.96%，且近两年的存货周转天数分别为 387天和 336�天;(2)最近 3�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488.31� 万

元、2,987.11� 万元、-5,738.76� 万元，低于公司净利润规模，存货规模逐年增加系主要原因之一;(3)本期公司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共计

1826.30�万元，同比增加 143.67%。 其中对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为 1556.36�万元，存货跌价准备率为 3.31%较上期增加 0.38�个

百分点。

请公司说明:（1）按产品类型列示公司存货具体构成，包括但不限于存货账面余额、库龄、跌价准备计提情况、本期收入实现情况及

期后新增和去化情况;（2）按不同存放地点列示公司存货的分布情况，公司管理不同仓库、特别是境外仓库的措施;（3）结合在手订单、

原材料价格变动等情况，分析存货规模逐年增长的合理;（4）公司是否存在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产品的情形，若是，存货中定制化产品的规

模，定制化产品是否可向其他客户销售，存货结转成本的方法;（5）公司本期计提存货减值的原因、存货可变现净值的测算过程及使用参

数的合理性。

回复：

（一）按产品类型列示公司存货具体构成，包括但不限于存货账面余额、库龄、跌价准备计提情况、本期收入实现情况及期后新增和

去化情况。

1、2023年末公司各类型存货账面余额及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 2023年末存货账面余额 2023年末存货跌价余额

原材料 9,409.77 330.17

在产品 682.81 -

发出商品 81.95 -

库存商品 62,158.19 2,059.51

总计 72,332.72 2,389.68

其中，库存商品中各产品类型存货账面余额及跌价准备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产品类型 2023年末存货账面余额 2023年末存货跌价余额

分子砌块苯环化合物 18,754.47 628.28

分子砌块杂环化合物 28,360.06 900.70

分子砌块脂肪族类化合物 8,482.47 263.27

科学试剂催化剂和配体 5,013.59 198.50

科学试剂生命科学 1,547.61 68.76

总计 62,158.19 2,059.51

2、2023年末公司各类型存货库龄区间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

库龄区间

总计

一年以内 一到两年 两到三年 三到四年 四到五年 五年以上

原材料 6,104.91 1,805.66 957.24 325.25 99.03 117.67 9,409.77

在产品 682.81 - - - - - 682.81

发出商品 81.95 - - - - - 81.95

库存商品 35,634.22 10,401.28 11,961.10 2,423.92 832.88 904.8 62,158.19

总计 42,503.89 12,206.93 12,918.34 2,749.17 931.91 1,022.47 72,332.72

其中,库存商品中各类产品库龄明细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

库龄区间

总计

一年以内 一到两年 两到三年 三到四年 四到五年 五年以上

分子砌块苯环化

合物

10,376.71 3,341.44 3,778.77 757 281.98 218.56 18,754.47

分子砌块杂环化

合物

16,204.27 5,015.14 5,119.80 1,136.53 393.49 490.83 28,360.06

分子砌块脂肪族

类化合物

5,616.97 1,191.58 1,382.97 188.08 59.36 43.51 8,482.47

科学试剂催化剂

和配体

2,719.67 688.71 1,324.24 252.47 20.5 7.99 5,013.59

科学试剂生命科

学

716.59 164.42 355.31 89.85 77.54 143.91 1,547.61

总计 35,634.22 10,401.28 11,961.10 2,423.92 832.88 904.8 62,158.19

公司存货库龄以一年以内为主， 且较上年有所优化，2023年末公司一年以内存货占比58.76%，2022年末公司一年以内存货占比

48.71%。

3、公司各类存货2023年收入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产品类型 2023年度各类存货实现金额

分子砌块苯环化合物 29,584.94

分子砌块杂环化合物 47,187.90

分子砌块脂肪族类化合物 17,769.50

科学试剂催化剂和配体 10,564.30

科学试剂生命科学 4,075.80

总计 109,182.44

4、公司各类存货2024年1-5月新增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 2024年1-5月各类存货新增金额

原材料 20,987.48

在产品 -

发出商品 38.49

库存商品 17,564.87

总计 38,590.84

其中，库存商品中各类存货2024年1-5月新增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产品类型 2024年1-5月各类存货新增金额

分子砌块苯环化合物 4,238.28

分子砌块杂环化合物 7,288.81

分子砌块脂肪族类化合物 3,110.79

科学试剂催化剂和配体 2,295.47

科学试剂生命科学 631.52

总计 17,564.87

5、公司各类存货2024年1-5月去化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项目 2023年末存货余额 2024年1-5月各类存货去化金额 去化率

原材料 9,409.77 533.19 5.67%

在产品 682.81 264.18 38.69%

发出商品 81.95 81.95 100.00%

库存商品 62,158.19 15,864.15 25.52%

总计 72,332.72 16,743.47 23.15%

其中，库存商品中各类存货去化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产品类型 2023年末存货账面余额 2024年1-5月各类存货去化金额 去化率

分子砌块苯环化合物 18,754.47 4,421.69 23.58%

分子砌块杂环化合物 28,360.06 6,645.99 23.43%

分子砌块脂肪族类化合物 8,482.47 2,736.99 32.27%

科学试剂催化剂和配体 5,013.59 1,684.10 33.59%

科学试剂生命科学 1,547.61 375.39 24.26%

总计 62,158.19 15,864.16 25.52%

（二）按不同存放地点列示公司存货的分布情况，公司管理不同仓库、特别是境外仓库的措施。

1、2023年末公司按不同存放地点列示公司存货的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存放地点 2023年末存货账面余额 占比

境内 52,762.59 72.94%

境外 19,570.12 27.06%

总计 72,332.72 100.00%

2、公司仓库管理措施

公司高度重视存货、仓储、物流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制定了各项存货及仓库管理制度，以提高库存存货质量，降低存货减值风险，提高

运营效率。 公司专门设立了仓储物流部，负责存货及仓库的管理工作等。

公司在国内上海、天津、成都、武汉、深圳分别设立了仓库；在国外美国、印度、德国分别设立了仓库；公司对不同仓库的管控措施主要

有：

（1）公司现有完善的仓库及存货的管理制度，制订了《存货管理制度》、《存货盘点管理办法》等内部管理制度，对存货的分类、岗位

分工与授权批准、实施与控制、存货减值、监督检查、盘点及管理方法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2）公司境内外各个仓库均配备了足够的能够胜任仓库管理的人员，公司对仓库管理人员会组织定期、不定期的专业培训。

（3）公司仓库采取专区封闭管理的方式，未经允许不准进入仓库、不准接触存货。

（4）对于有特殊保管要求的分子砌块及科学试剂产品，公司单独设立了专门的冷藏、冷冻仓库，对进出该仓库的人员的穿戴设施亦

有详细的规定。

（5）公司对于各仓库实行按月自盘及年度盘点制度。月度盘点由存货管理部门组织，年度盘点在公司财务部统一安排下进行全面盘

点。

境外仓库的管控措施主要有：

（1）对公司境外仓库的库存商品实行定期对帐制度。每月由上海总部物流人员将存货数据发到境外各分仓，由上海总部物流人员汇

总存货数据后发财务部，财务部将ERP发货数据同境外仓库的数据进行核对，核对差异反馈给各境外仓库，境外各仓库查明原因并向财

务部反馈。

（2）境外仓库的仓储物流人员从组织架构上隶属于上海总部物流部门，总部物流部门会对各境外仓库的人员的作业流程进行指导，

并且定期、不定期地组织必要的培训。

（3）对各境外仓库进行不定期抽盘检查。

（三）结合在手订单、原材料价格变动等情况，分析存货规模逐年增长的合理。

公司存货增加原因为：

（1） 现货品种的种类和数量是分子砌块供应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药物分子砌块用于筛选和评估，客户采购时并不确定分子砌块

最终能否组成所需的新药分子，因此一般为现货采购。 公司需要通过前瞻性储备满足客户现货需求，现货品种的种类和数量是分子砌块

供应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2） 公司对标 Sigma-Aldrich，定位横向发展。 公司定位于新药研发前端，主要集中于 IND� 前的苗头化合物发现和筛选环节，

发展路径为横向发展，通过提升分子砌块产品的种类和现货量，提供结构独特、功能多样的药物分子砌块，快速响应客户多样化需求。

（3）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药物分子砌块领域的领先企业，在美国、欧洲、印度等全球新药研发高地进行区域中心布局。 于美国、德国

及印度设立了境外仓库，储备现货产品。

（4） 公司存货增长与收入增长基本一致，期后去化情况良好。 2022年度至2023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83,383.16万元和

109,185.86万元，存货周转天数分别为387天和336天基本稳定。

（四）公司是否存在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产品的情形，若是，存货中定制化产品的规模，定制化产品是否可向其他客户销售，存货结转

成本的方法。

1、定制化产品指公司在接到订单后需组织相关生产；定制化产品并非会计意义上对于定制生产的定义；公司存在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产品的情形。 定制化产品业务中，公司在接到订单后需组织相关生产，生产量超过订单量的部分，视为前瞻性备货。

公司定制化产品可以向其他客户销售， 公司对于定制化产品的界定为客户下达订单时自身未进行前瞻性备货的药物分子砌块及科

学试剂产品。 针对定制化产品，公司在接到订单后结合学术前沿的新兴合成策略进行产品路线确定，在规避剧烈反应条件的基础上实现

工艺过程可控，随后结合自身设计的产品路线与客户协商价格、交货周期、质量标准、付款方式等具体事项，在产品路线下完成产品生产

后将对应产品向客户交付。 因此，定制化产品系公司在客户下单后对产品的内部区分，发行人并未就定制化产品与客户单独签订差异化

合同或订单。 定制化产品非面向特定客户、特定用途的特定产品，后续均可向其它客户进行销售；故公司存货里不存在定制化产品。

2、公司针对定制化产品和前瞻性备货的成本核算方式一致，前瞻性备货及定制化产品系公司内部区分产品组织生产的备货模式。前

瞻性备货指公司在接到订单时，已储备有对应产品的库存。 定制化产品指公司在接到订单后需组织相关生产。 定制化产品并非会计意义

上对于定制生产的定义。

（1）定制化产品

完成定制化产品的订单生产后，公司根据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的归集和分配方法，核算出该批次产品所对应的生产成本并

将生产成本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完工品金额均结转至对应产品的库存商品成本。 按照定制化订单和出库单，将与订单匹

配的销售产品所对应的库存商品成本结转主营业务成本。未销售的完工产品在报表中作为库存商品列报，后续销售给其它客户时在销售

时点按照加权平均法结转主营业务成本。

（2）前瞻性备货

当前瞻性备货产品发生销售时，根据客户订单和出库单确定出库的产品数量，结合期初单位成本与销售产品数量将与订单匹配的销

售产品所对应的库存商品成本结转主营业务成本。未销售的前瞻性备货产品在报表中继续作为库存商品列报，后续销售给其它客户时在

销售时点按照加权平均法结转主营业务成本。

综上，公司定制化产品与前瞻性备货在结转主营业务成本时均是将与合同订单销售数量相对应的库存商品进行结转，而非将同一批

次的产品成本同时进行结转（举例：如公司接到 10g� 定制化产品订单，而公司实际生产20g，会计处理时将销售的 10g� 产品对应的库

存商品成本结转主营业务成本，剩余10g产品继续作为库存商品列报）。

公司定制化产品、前瞻性备货采取相同结转方式的原因在于二者的销售内容上不存在差异，均非面向特定客户、特定用途的特定产

品，后续均可向其它客户进行销售，前瞻性备货及定制化产品业务中公司接到的订单形式均相同，区别主要在于前瞻性备货业务中，公司

在接到订单时，已储备有对应产品的库存。 定制化产品业务中，公司在接到订单后需组织相关生产。

（五）公司本期计提存货减值的原因、存货可变现净值的测算过程及使用参数的合理性。

公司根据存货的可销售性和库龄情况对存货计提减值，具体政策如下：

1、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存货类别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同时出于谨慎

性考虑，针对存货库龄 2年以上且近 1�年无销售的存货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2、存货可变现净值的测算过程及使用参数的合理

报告期末，除库龄超过两年且近 1�年无销售的存货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以及报废库、不合格产品全额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外外，

公司剩余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其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区分不同类别产品按照如下方法予以确定：

（1）发出商品：估计售价为对应订单所载明的销售价格；

（2）库存商品：对于最近一年有销售的库存商品，估计售价根据产品最近一年的销售价格确定，对于最近一年无销售的库存商品，通

过公司自身产品牌价和查询可比公司官方网站同类产品价格（如有）孰低确认；

（3）原材料、在产品：根据其后端对应的库存商品计算估计售价及将要发生的成本。对于最近一年有销售的后端库存商品，估计售价

根据产品最近一年的销售价格确定，对于最近一年无销售的后端库存商品，通过公司自身产品牌价和查询可比公司官方网站同类产品价

格（如有）孰低确认。

三、关于其他

问题四

年报显示，（1）公司于2023年出资设立毕和必达、嘉兴毕得、百迪生物等公司，其中毕和必达、嘉兴毕得0对价转让给实际控制人戴

龙，设立百迪生物的合作终止；（2）公司当期董监高变化较大。

请公司说明：（1）以表格形式列示，公司2023年度对外投资设立及对外转让或终止合作的公司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对外转让或

终止合作的原因及考虑、公司出资金额、资金往来情况、不再纳入合并报表后相关款项的收回情况，是否存在向实际控制人输送利益的情

形；（2）对外转让或终止合作公司目前的主要股东及主营业务，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违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3）公司当期董监高变

化情况、原因及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回复：

（一）以表格形式列示，公司2023年度对外投资设立及对外转让或终止合作的公司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对外转让或终止合作的

原因及考虑、公司出资金额、资金往来情况、不再纳入合并报表后相关款项的收回情况，是否存在向实际控制人输送利益的情形。

1、关于公司2023年度对外投资设立及对外转让或终止合作的公司情况，具体信息如下：

项目 百迪生物 嘉兴毕得 毕和必达

对外投资设立原因

2023年4月，基于对生命科学、生物制药领域的国产替代

巨大的市场空间的研判，毕得医药以高品质的血清为突

破口，辅以其他配套产品，切入生物领域。

2023年6月，出于协同百迪生物业务发展、扩大经营范围之目的，凯美克

以0元对价取得嘉兴公司70%股权和苏州公司75%股权。

终止投资/对外转让原因

2023年9月，根据公司“聚焦主业专注药物分子砌块和科学试剂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夯实分子砌块龙头地位”的战略要求，公

司终止在百迪生物所处细胞培养领域的投资及业务拓展， 同时对外转让细胞培养业务配套的耗材及产品公司嘉兴毕得和毕和必

达。

出资额

凯美克已于2023年4月4日向百迪生物支付增资款人民

币1,400万元，并2023年4月17日分别向百迪生物自然人

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总计人民币2,600万元。

出资额0元。此时，嘉兴毕得工商注

册实缴资本0元，且处于亏损状态，

未实现盈利。

出资额0元。 此时，毕和必达工商注

册实缴资本0元，且处于亏损状态，

未实现盈利。

资金往来情况 除上述出资款项外，无其他资金往来。

自初始借款日2023年6月8日至还

款日2023年11月29日，公司对嘉兴

毕得提供借款3,500,000元， 主要

用于前期厂房、办公室租赁、装修、

员工工资、设备采购等日常运营。

自初始借款日2023年5月12日至还

款日2023年11月29日，公司对毕和

必达提供借款23,700,000元，主要

用于前期厂房、办公室租赁、装修、

员工工资、设备采购等日常运营。

不纳入报表后款项收回情况

2023年10月7日至10月9日，百迪生物、百迪生物自然人

股东向凯美克退还1,400万元增资款和2,600万元股权

转让款。

2023年11月29日，嘉兴毕得归还毕

得医药对其提供的上述借款本息

和（按照初始借款日至还款日当期

贷款基准利率LPR） 共计3,542,

751.64元。

2023年11月29日，毕和必达归还毕

得医药对其提供的上述借款本息

和（按照初始借款日至还款日当期

贷款基准利率LPR） 共计23,956,

698.34元。

是否向实际控制人输送利益 否 否 否

基于以上，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

存在向实际控制人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公司上述2023年度设立及对外转让或终止合作的公司情况已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具体内容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分别为：2023年9月28日《关于全资子公司终止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5）；2023年11月4日

《关于拟出售孙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二）对外转让或终止合作公司目前的主要股东及主营业务，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违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3）公司当期董监高

变化情况、原因及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以下为对公司外转让或终止合作公司目前的主要股东及主营业务，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违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

1、对外转让或终止合作公司主要股东及主营业务情况

（1）百迪生物

百迪生物主营业务为包括血清、诊断试剂、无血清培养基、细胞培养相关试剂的生产和销售，属于生物领域。

主要股东为戴龙、张海峰、耿治平、毕和必达、王越等。

（2）嘉兴毕得和毕和必达

嘉兴毕得和毕和必达两家公司主营业务为细胞培养配套的产品及耗材的销售，属于生物领域。

嘉兴毕得主要股东为百迪生物，毕和必达主要股东为吴伟、芦晓旭、张聪和等。

2、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违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

毕得医药主营业务为药物分子砌块和科学试剂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聚焦于新药研发产业链前端，为化学领域。 百迪生物、

嘉兴毕得、毕和必达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不同行业领域，不在同业竞争关系。 公司与前述3家公司之间亦不构成同业竞争，不会对

毕得医药现有主营业务构成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公司实际控制人戴岚女士、戴龙先生不存在违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形。

（三）公司当期董监高变化情况、原因及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毕得医药2023年度董事会成员变化情况及原因：

2023年4月1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尚卓婷女士因个人原因离职，离任董事会。

2023年7月2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萌先生因个人原因离职，离任董事会。

2023年10月12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戴龙先生、董事财务总监芦晓旭先生、董事毛永浩先生、独立董事魏炜先生、独立

董事田伟生先生，因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离任。

2024年5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孟鸿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离任董事会。

2023年10月13日，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戴岚女士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位。王超先生连任董事职位。李涛先生和赵芸女士新任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名单

职位 变化原因 变化时间

第二届董事会成员

名单

职位 最新状态

戴岚 董事 换届连任 2023/10/12 戴岚 董事长、总经理 换届连任

戴龙 董事长、总经理 换届离任 2023/10/12 王超 董事、副总经理 换届连任

王超 董事、副总经理 换届连任 2023/10/12 李涛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换届新任

芦晓旭 董事、财务总监 换届离任 2023/10/12 赵芸 董事 换届新任

毛永浩 董事 换届离任 2023/10/12 刘志常 独立董事 换届新任

尚卓婷 董事 辞职离任 2023/4/13 陶永平 独立董事 换届新任

张萌 独立董事 辞职离任 2023/7/27 孟鸿 独立董事 换届新任/辞职

魏炜 独立董事 换届离任 2023/10/12 李健 独立董事 最新聘任

田伟生 独立董事 换届离任 2023/10/12 一 一 一

2、毕得医药2023年度监事会成员变化情况及原因：

2023年10月12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赵芸女士因任期届满离任，新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2023年10月13日，第一届监事会监事蔡媚女士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郦荣浩先生连任监事会监事职位。万江波先生新任公司监事会

监事。

第一届监事会成员

名单

职位 变化原因 变化时间

第二届监事会成员

名单

职位 最新状态

赵芸 监事会主席 换届离任 2023/10/12 蔡媚 监事会主席 换届连任

蔡媚 监事 换届连任 2023/10/12 郦荣浩 监事 换届连任

郦荣浩 监事 换届连任 2023/10/12 万江波 监事 换届新任

3、毕得医药202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况及原因：

2023年8月1日，公司解聘副总经理时长春先生，离任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8月11日，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李涛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离任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10月12日，公司副总经理李潜先生因董事会换届，离任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除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外无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届董事会高级

管理人员名单

职位 变化原因 变化时间

第二届董事会高级

管理人员名单

职位 最新状态

李涛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辞职离任 2023/8/11 一 一 一

李潜 副总经理 换届离任 2023/10/12 一 一 一

时长春 副总经理 解聘 2023/8/1 一 一 一

基于以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化系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后正常换届行为，长期以来公司已建立强大的供应链管理优

势以及稳定的销售模式，故此次董事会换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具体内容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分别为：2023年4月14日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5）；2023年7月29日《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2023年8月3日 《关于解聘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4）；2023年8月11日《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2023年9月28日《关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2023年10月14日《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0）；2024年5月9日《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0）；2024年5月14日

《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问题五

年报显示，2023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1亿元，同比减少24.94%；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1.23亿元，同比减少10.57%。 2023年，公司

综合毛利率为40.00%，同比减少4.38个百分点。 2023年，公司员工人数和职工薪酬大幅增加，导致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等期间费用增加。

请公司说明：按员工职能列示员工人数变动情况，不同职能员工数量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2022年和2023年人员情况如下：

单位：人

专业构成类别 2023年 2022年 变动比例

生产人员 126 46 173.91%

销售人员 205 250 -18.00%

其中，直接销售人员 205 139 47.48%

销售支持人员 0 111 -100.00%

技术人员 191 168 13.69%

财务人员 23 18 27.78%

行政人员 301 135 122.96%

其中，销售支持人员 112 0 一

行政管理人员 189 135 40.00%

总计 846 617 37.12%

1、生产人员变化，2023年度，因业务量增加，公司增加了大量分装人员，尤其是国外仓增加较多，故导致报告期内生产人员较上一报

告期增加幅度较大；

2、销售人员变化，2023年度，因为公司组织架构调整，原销售助理、产品、品牌等支持部门全部划归到行政部门，导致了报告期内销售

人员总数减少，但该类人员实际从事销售业务，故其薪酬在销售费用核算，同时因为业务在扩张，故销售费用总体增加；

3、2023年度，因为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导致了行政人员、技术人员、财务人员相应增加。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325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4-050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9897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25 － 2024/6/26 2024/6/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4年6月12

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H股股东的现金分红有关情况详见本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18日、2024年5月10日、2024年5月27

日及2024年6月1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及/或通

函。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本公司的总股本2,911,927,203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9897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882,050,829.90元（含税），其中A股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2,498,946,081.20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每股分配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8）。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25 － 2024/6/26 2024/6/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A股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分配无自行发放对象。

3.扣税说明

（1） 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本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时，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98974元，股东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

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

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

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0.8907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可以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 香港市场投资者

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股东 （包括企业和个人）（以下简称 “沪股

通” ），其现金红利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本公司根

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89077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

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

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

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

排与本公司A股股东一致。

（4） 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

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9897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可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20663091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45� � � � � � � �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2024－058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钛业”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下属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

司及子公司为其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同意金浦钛业下属公司（包括公司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合营

公司）向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1亿元， 公司及子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实际发生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3.70亿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以及反担保等。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日、2024年4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2024年度下属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及

子公司为其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4）。

二、担保进展情况

因经营需要，公司下属合营公司南京金浦英萨合成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英萨” ）向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500万元整。金浦钛业为

上述银行承兑汇票中的70%，即3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于近日与交通银行完成了《保证合同》的

签署。

经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公司及子公司最新一期对金浦英萨的担保额度为5,900万元，

本次担保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京金浦英萨合成橡胶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2年1月13日

3、注册资本：4,300万美元

4、法定代表人：邰保安

5、注册地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崇福路109号

6、经营范围：从事包括丁腈橡胶制造，丁腈橡胶及其相关石油化工产品（丁二烯、丙烯腈以及橡胶

助剂）的销售、进出口贸易；从事与此类产品有关的研究、开发、服务及其他相关的经营活动（涉及法律、

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危险化学品批发（按审批和许可证所列范围

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公司通过环东新材料持有金浦英萨50%的股权。公司与金浦英萨关系结构

图如下：

8、贷款用途：用于金浦英萨的日常生产、经营和资金周转。

9、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单位：元）

项目 2024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3,720,622.76 617,067,614.97

负债总额 303,318,703.09 314,474,196.5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41,420,000.00 141,42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03,318,703.09 314,474,196.52

净资产总额 300,401,919.67 302,593,418.45

营业收入 104,748,615.64 428,740,972.45

利润总额 -3,989,981.17 -17,895,945.47

净利润 -2,992,485.88 -13,500,499.86

10、金浦英萨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第二条 保证责任

2.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2.2�保证的范围为全部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

及其它费用。

2.3�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

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

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

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

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

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的相关意见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2024年度下属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暨公司及子公司为其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六、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4.6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

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89.95%。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0,250.00万元

（含上述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6.99%。 除此之外，公司无任何其

他担保事项，也无任何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862�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航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4-018号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2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27 － 2024/6/28 2024/6/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6月7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93,049,107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23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10,649,950.86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27 － 2024/6/28 2024/6/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公司自行派发的5家法人股东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京国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执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

①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

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0.1784元；

②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

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0.2007元；

③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23元。

派发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

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

款后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0.200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

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执行， 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007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

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23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有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投资与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13-83580382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88336� � � � � � � �证券简称：三生国健 公告编号：2024-023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5 2024/6/26 2024/6/26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5月16日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16,785,793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0,839,289.65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6/25 2024/6/26 2024/6/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富健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兴生药业有限公司、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达佳国际（香港）有限公

司、上海浦东田羽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Grand� Path� Holdings� Limited、上海浦东领驭投资发展

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翃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昊颔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

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

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4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颁布

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

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通过“沪港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有关规定执

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6）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80297676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0日


